竞买须知
一、本场拍卖会的标的物为：

原沁阳市印刷厂南院房屋及占地五年租赁权

二、原沁阳市印刷厂南院房屋及占地五年租赁权竞买须知：

1、租赁期内承租方未经沁阳市安胜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允许不得擅自将租赁的土地、资产改作他用；

2、该标的中的办公房总楼层5层，出租首层，首层建筑面积为324.38平方米；

3、该标的赁期内，如遇政府规划等相关政策变更需要提前收回该房屋的使用权时，承租人须在沁阳市安胜资产处置有限公司规定时间内无条件撤出；

4、本次租赁权拍卖原承租人在同等价格下享有优先权；
5、承租方需向沁阳市安胜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交纳贰万元作为履约保证金；

6、拍卖结束后，买受人与沁阳市安胜资产处置有限公司另行签订资产租赁协议，约定双方权利义务。

三、特别告知竞买人：

1、标的以展示时的实物现状为准；

2、对标的物的使用需无条件接受委托方及相关管理部门规定；

3、委托人与拍卖人均不对标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承担任何形式的担保责任；

4、意向竞买人所交竞买保证金分为佣金保证金和价款保证金；
5、网络报价生效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反悔，否则视为网络竞价违约并承担相应责任；

6、如发现意向竞买人不具备竞买资格，提交的报名资料不齐全或提供虚假信息，委托他人代理时，委托文件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的，将取消其参拍资格；
7、竞买人在竞买时，应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平竞买，不得恶意串通。违反合同约定导致取消拍卖或者竞买人之间恶意串通导致拍卖无效的，所交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

8、竞拍成功后买受人需向中拍平台支付软件使用费；
9、买受人未在规定的付款期限内付清拍卖价款及拍卖佣金即为违约，竞买保证金依法不予退还。
四、竞买人应在预展期间认真查阅相关资料，查看标的物现状，并对标的物进行谨慎的选择，如竞买人参与竞买, 拍卖人即视为竞买人对标的物的全部现状以及存在的瑕疵已全部知悉并接受，竞买人自愿遵守本场拍卖会的《竞买须知》和《拍卖规则》,对自己的竞买行为承担全部责任，竞买成交后买受人不得以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拍卖标的物状况为由退还标的物。

五、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应在本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办理报名手续、交付规定的保证金，取得竞买资格后一旦作出竞买决定，即表明已完全了解并接受标的物的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
六、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应按《竞买合同》约定的时间交纳拍卖成交价款及佣金，逾期未交者即为违约，按《竞买合同》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七、拍卖成交后，买受人在支付全部拍卖成交价款和佣金后，凭拍卖成交确认书与委托人办理交接手续，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八、本次拍卖拍品成交价格不含任何税费，其它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河南创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规则
第一条 本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参照国际惯例制定。

第二条 本场拍卖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三条 瑕疵声明：

（1）拍卖人制作的《拍卖目录》、《竞买须知》及工作人员对拍卖标的所作的介绍是对拍卖标的概况的一种描绘，仅为参考性意见，对标的品质等不构成任何担保。竞买人应仔细审查拍卖标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一经拍卖成交，买受人应对拍卖标的瑕疵及可能存在的瑕疵自行承担责任。委托人和拍卖人对拍卖标的品质不做任何担保。拍卖人有权于拍卖会开始前修订《拍卖规则》、《竞买须知》及《拍品目录》；

（2）竞买人应于拍卖会展示日期内，以现场查看咨询或其他方式亲自了解标的实际情况，一经报名参加竞买，即表明接受拍卖标的一切现状，包括瑕疵或隐性瑕疵。

第四条 竞买人参与竞买活动，应按《竞买须知》规定方式和程序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出价只能大于等于起拍价，出价者在自己首次出价领先的状态不必等有人出价既可以再次出价。 之后的出价可以自己超越自己，即之后可连续出价。
第五条 竞买人一经出价不得撤回，如最高出价未达到委托人指定的保留价时，该出价不发生效力，拍卖师有权撤回拍品。

第六条 拍卖活动由竞买人公平竞争，公开出价，价高者得，竞买人的最高应价经拍卖师通过网络拍卖平台系统进行确认后，拍卖成交。

第七条 拍卖成交后，最高应价者成为买受人，最终获得该标的。拍卖人应及时通知买受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拍卖人营业场所或通过其他方式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如买受人选择其他方式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的，拍卖人应当将《拍卖成交确认书》发送（送达）给买受人。
第八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按《竞买合同》约定支付拍卖成交价款及拍卖佣金。

第九条 竞买成交，委托人收到成交价款后，由委托人和拍卖人将拍卖标的物相关手续交付买受人,并将该标的物移交给买受人。

第十条 如买受人逾期未履行相应付款义务，即构成违约。买受人违约的，所交竞买保证金将被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还需按《竞买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一条 买受人对所拍卖标的处置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因处置不当所引起的纠纷，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

第十二条 竞买人一经在竞买合同上签字，即表明同意遵守本场拍卖会《拍卖规则》之规定，并对自己的竞买行为负责。

第十三条 本规则未包括的其他事项，以拍卖师当场宣布的为准。

第十四条 本规则的最终解释权归拍卖人。

河南创律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清单

	序号
	拍卖标的名称
	位置
	数量（单位）
	拍卖方式
	备注

	1
	原沁阳市印刷厂南院房屋及占地五年租赁权
	办公房
	324.38㎡
	公开拍卖
	办公房总楼层5层出租首层，首层建筑面积324.38㎡

	
	
	车库
	37.35㎡
	
	

	
	
	东生产办公楼
	195.2㎡
	
	

	
	
	西生产办公楼
	195.2㎡
	
	

	
	
	胶印车间
	1181.57㎡
	
	

	
	
	仓库
	526.31㎡
	
	

	
	
	装订车间
	526.31㎡
	
	

	
	
	晒版车间1
	162.5㎡
	
	

	
	
	晒版车间2
	162.5㎡
	
	

	
	
	门岗
	70.56㎡
	
	

	
	
	占地
	3472㎡
	
	


